
为规避限购

办理“假离婚”

小婵和何礼经共同好友介绍相

识， 他们性格互补， 互相欣赏， 很快

建立起稳定的感情关系。

小婵是上海人， 家庭条件较好，

性格真诚开朗； 而何礼为人踏实可

靠， 凭自身努力考上了公务员。 在亲

友眼中， 他们的婚姻称得上是一段佳

话。

婚后， 摆在两人面前的第一个现

实问题就是买房。 小婵婚前已在上海

拥有一套房产， 两人商议后决定婚后

购买的房产登记在何礼一个人的名

下。 由于两人都是刚工作不久， 积蓄

十分有限， 小婵的父亲替他们付了首

付款。

结婚后的第五年， 小婵计划出售

自己婚前的房屋， 为父母置换一套更

适合养老的新房。

由于父母已经退休， 小婵需要作

为贷款人并登记为房屋产权人。 然

而， 彼时上海已有严格的限购政策，

即便婚房未登记在小婵名下， 但因为

是婚后购买， 在性质上属于共同财

产， 她仍因此被认定为“名下有房”，

不具备首套房购房资格。

此时， 小婵在网上看到不少关于

“假离婚规避限购” 的“经验分享”。

她将“假离婚” 的想法告诉了何礼，

两人反复商量后， 决定先“假离婚”，

待购房完成后再复婚。

当时， 小婵十分信赖何礼的为

人， 两人一起到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

记， 《离婚协议》 中只是简单约定

“双方婚后无共同财产， 无其他纠

葛”。

随着离婚手续完成， 婚后购买的

房产成了何礼的个人财产， 而小婵也

顺利取得了购房资格。

赴国外工作

不愿再复婚

办了“假离婚” 之后， 并没有影

响两人的夫妻生活模式。 他们依旧共

同居住和生活， 与双方的家人也相处

融洽。 直到一年后， 小婵被公司安排

常驻欧洲工作， 生活的轨迹开始发生

变化。

起初， 小婵频繁往返国内与国外

之间， 双方保持着密切联系。 但突如

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原本的计划， 小婵

开始长期居住在国外， 只能通过微

信、 电话与何礼沟通。 随着时间的推

移， 她逐渐适应了当地的生活， 有了

新的朋友， 也开始向往更加自由、 独

立的生活方式。

一年后， 小婵提出不再复婚。 何

礼虽然多次和小婵沟通并试图挽回，

但小婵态度坚决， 何礼只得无奈地接

受了现实。

既然“假离婚” 变成了“真离

婚”， 小婵便提出了分割婚后所购房产

的要求。 她表示， 这套房子的首付款是

她家出的， 既然双方已决定各奔前程，

应当尽早把房产问题解决。

然而， 何礼却以对这段婚姻还有留

恋为由， 表示期待小婵回心转意， 并回

避分割房产的问题。 考虑到对方的情

绪， 并且自己身在国外， 小婵便暂时搁

置了此事。

不久后， 小婵打算回国， 联系何礼

并再次提及房产的事， 此时何礼态度强

硬地拒绝沟通， 后来干脆“拉黑” 了小

婵， 电话、 微信全部无法联系。

这一刻， 小婵意识到事态可能已经

发生了变化， 脱离了预想的轨道。

房产遭出售

起诉获房款

回国后， 小婵第一时间找到我们，

咨询如何在离婚后分割房产。

在详细了解了婚姻背景、 购房出资

情况及离婚协议内容后， 我们判断这处

房产存在被转移的风险， 需要立即采取

法律行动。

我们随即指导小婵以“离婚后财产

纠纷” 为案由准备起诉。

由于房屋登记在何礼一人名下， 且

小婵并不掌握房屋现状， 我们第一时间

向法院申请了诉前调查令， 调取该房屋

的产调信息。

调查结果让小婵大吃一惊———原

来， 这处房产早在一年前就被何礼出售

给第三方， 并完成了过户登记， 而小婵

对此毫不知情。

更为棘手的是， 我们发现房屋买卖

合同中的成交价与市场价相比， 被做低

了近 30%。 这意味着， 如果无法还原房

屋的真实价格， 直接以合同价格主张离

婚后财产纠纷分割财产， 小婵可能损失

上百万元。

在此情况下， 我们迅速调整诉讼策

略， 为小婵设计了“两步走” 的诉讼方

案：

第一步， 通过起诉房屋所有权纠

纷， 将何礼与买下房屋的第三方一并列

为被告， 主张何礼构成“无权处分”，

并要求第三方返还无权处分的房屋， 在

诉讼中厘清房屋的真实价格。

第二步， 在真实房价被法院查明并

确认后， 再另行提起离婚后财产分割诉

讼， 要求按房屋的真实出售价格分割售

房款。

基于房屋在婚后取得、 属于夫妻共

同财产这一事实， 何礼无权擅自出售房

屋， 对此我们进行了充分的举证。

通过庭审调查， 我们也确认了这处

房产真实的市场价格， 并最终帮助小婵

分割了何礼实际取得的售房款。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 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 李凝未 周逸伦

  在婚姻关系中， 夫妻一

方即使擅自出售了共有的房

屋， 也可能因买家属于 “善

意取得” 而无法追回房屋所

有权。

根据 《民法典》 第三百

一十一条的规定： 无处分权

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

受让人的， 所有权人有权追

回；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符

合下列情形的， 受让人取得

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

权： （一） 受让人受让该不

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 ；

（二 ） 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

（三 ） 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

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

已经登记， 不需要登记的已

经交付给受让人。 受让人依

据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

动产的所有权的， 原所有权

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

害赔偿。

正如这个案例的情况 ，

已经离婚的何礼将登记在其

名下的房屋出售给不知情的

买家， 买家支付了相应的房

款， 很可能被认定为 “善意

取得”。

因为这处房产的产权登

记显示是何礼的个人财产 ，

买家购买房屋时， 并不知道

何礼与小婵之间 “假离婚 ”

的情况。

虽然双方商定在合同上

“做低房价”， 但买家实际按

照市场价格支付了房款， 并

完成了房屋的过户登记， 符

合法律规定的 “善意取得 ”

的要件。

在这种情况下， 法律为

了保护交易的可预期性和稳

定性， 即便何礼无权处分夫

妻共同财产， 善意取得房产

的买家仍旧可以获得房屋的

所有权， 小婵无权主张返还

房屋， 只能向何礼要求损害

赔偿。

另外， 这起案件中还涉

及 “假离婚” 的情况。 需要

提醒的是， 我国法律上并不

承认 “假离婚 ”， 一旦签署

离婚协议并完成离婚登记 ，

婚姻关系即告解除， 同时产

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假如离婚协议中没有明

确约定财产的归属， 那么还

有机会主张存在离婚时未分

割的财产， 通过提起离婚后

财产分割诉讼的方式进行再

次分割。

如果 “假离婚” 时， 在

离婚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了

财产归属于其中一方， 那么

在离婚后再想推翻这一约定

的难度将非常大。

因此， “假离婚” 的法

律风险很大， 对此必须有足

够的认识。

“善意取得”房产

起诉也难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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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假离婚”并不陌生。 有人为了规避
限购政策，有人为了节省购房的税费，认为只要感情不变、私下
有约定，离婚手续不过是走个形式。

然而，法律无法识别主观意图，只认可客观事实。在婚姻关
系中，最危险的不是感情生变，而是因为轻信而忽视了法律的
边界……

丈夫擅自卖房
还“做低房价”

起诉查明真相
离婚获分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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